
 
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異動切結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申請兒童          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，今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(敘明原因)，欲更改下列事項，並知悉提供不實資料及違反相關法令之後

果，若有虛報不實致可歸責於己之事由，並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   此致        桃園市       區公所 

異動項目 

□帳戶(需附異動郵局影本) 

原申請之存簿資料 變更後之郵局存簿資料 

戶名： 戶名： 

與兒童關係: 

□父□母□監護人□實際照顧者□兒童本人 

與兒童關係: 

□父□母□監護人□實際照顧者□兒童本人 

局號： 帳號： 局號： 帳號： 

□基本資料 

原申請資料 變更後資料 

姓名: 姓名: 

與兒童關係: 

□父□母□監護人□實際照顧者□兒童本人 

與兒童關係: 

□父□母□監護人□實際照顧者□兒童本人 

電話: 電話: 

現居地址: 

 

現居地址: 

 

公文送達地址: 公文送達地址: 

 

具切結書人(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(簽章) 具切結書人(乙方):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出生年月日： 出生年月日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聯絡電話： 

通訊地址： 通訊地址： 

身分證影本浮貼線 身分證影本浮貼線 

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 

備註:若要異動，請先填寫切結書併同兒童父、母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異動資料(如需異動郵局帳

戶)，以臨櫃、郵寄、傳真或電郵方式向兒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。 


